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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出租出借的银行账户除了他
们所说的刷信用，还有可能用于电信诈骗、洗钱、逃税等非法活动，
作案人可能试图以他人银行卡逃避刑侦，而名义持卡人则可能因此涉
案。

据宁波银行一位工作人员介绍，中国人民银行曾发布过一个有关
银行账户买卖的通知，当时媒体曾报道过。为加强账户实名制管理，防
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对买卖银行账户和支付账
户、冒名开户行为的惩戒机制，自201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单位和
个人存在出租、出借、出售、购买银行账户或者支付账户的行为，被公安
机关认定属实的，银行机构在5年内暂停其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
行、ATM等非柜面业务，支付宝、财付通等支付机构在5年内暂停其支
付账户所有业务。另外，所有银行机构、支付机构将在3年内不得为其
新开银行账户、支付账户。 记者 张明强 文/摄

这份所谓的合作合同协议书上都有些什么内容呢？
记者发现，合同内容混乱，表达意思不明。除了说明账户用途、用卡

时间等事项外，关于甲方应承担的权责一条，似乎有意设置了陷阱：“订
立本协议的目的，在于确保双方忠实履行协议，乙方作为单独经营者进
行经济活动，应就其活动自负一切风险；乙方不是甲方的雇员和合伙
人。”

事实上，该协议书的抬头明确标明甲方为买卡人，即阮某；乙方为卖
卡人，即兼职办卡人。按照该条款，若今后发生任何问题，一切风险由兼
职办卡人自负。

在记者填好协议书后，阮某问记者还有没有朋友要办卡，如果组团
或介绍人过来，都有奖励。介绍一个人，奖励50元；若有5人以上的组
团，另外还有红包。

当天上午，像记者一样前去办卡的先后有3个人，在阮某的指派下，
营业厅工作人员为3人办好了不同数量的手机卡，并由阮某的同伴带
领，前往环城西路一家建设银行。

记者和一名姓柯的女子一同走进建设银行海曙支行，而另一名兼职
男子据称去了中信银行。

记者和柯小姐闲聊时得知，她之前经朋友介绍，进了一个银行卡办
卡群，看到了这个信息，开个户就能赚150块钱，觉得这钱好赚，就过来
了。她认为，自己只有一两张银行卡，其他银行卡没办过，闲着也是闲
着，又没有资金安全问题，所以并没有多加考虑。

记者随后也进入这个名叫“开明街办卡8号群”的微信群，成员有
180多人，除了阮某和几名同伙外，其余均为兼职办过卡的卖卡人员。

建设银行海曙支行办卡过程非常顺利，记者拿到银行卡和U盾交给
阮某同伴后，借口离开。

银行卡交易取证完毕，记者随即拨打银行电话，要求挂失新开的建
设银行卡，此后又来到宁南北路一家建设银行营业网点进行注销，确认
银行卡注销后U盾也随即失效。

就在此时，阮某口中所说的队长，一位自称褚总监的男子给记者打
来电话，催促记者尽快办理其他几家银行的银行卡。褚某在电话中强
调：“你尽管放心好了，我们是网络科技公司，你上网查下，我们的口碑在
全国都很有名，就是给淘宝刷单用，不会有任何风险。”

挂掉电话，记者来到中国联通万达营业厅注销手机卡。
“我把早上办的两个号码都注销掉。”记者递上身份证。
工作人员接过记者的身份证，经过查询，称记者名下只有一个号码。

“不可能，我确实办出了两张。”记者要求工作人员详细查询一下。
一番折腾后，工作人员发现在记者名下有一张131号段和155号段

的号码，为当天新开卡，每张卡话费余额为60元。
“这是今天新开的，当天产生的费用系统里尚未显示，按规定不能注

销。”工作人员称。
考虑到手机卡尚在阮某手中，为避免可能出现的隐患，记者表明身

份，称办卡是为工作需要，现已完成调查取证，希望工作人员予以注销。
该工作人员请示领导后，同意先挂失，后注销。他说，挂失后手机卡

就无法使用了，注销须一个月后再来。
记者离开该店不到十分钟时间，就接到褚某的电话。褚某在电话中

口气强硬地质问：“你叫XXX吧，刚才联通公司打来电话核实，说你以记
者的身份挂失了手机卡。大哥，我办卡是要钱的啊，一张60块钱，你就
这样给我挂失了？”

信息泄露如此之快，记者深感惊讶，询问褚某怎么这么快就知道
的。褚某称，联通公司开明街营业厅工作人员发现号码被挂失后就通知
了他，他再联系万达广场营业厅，得知是记者以自己职业的名义进行了
挂失。

至此，记者的身份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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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见利忘险”不可取
银行“见险防控”很必要

多数时候，我们将个人信息泄露等损害自身利益的恶行，归咎于那
些利益链条中参与人员的见利忘义、犯罪分子的狡猾猖獗以及有关部
门的打击不力，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想法成立。但银行卡地下交易这种
行为的产生以及由此形成的恶果，恐怕与出卖者自身的“见利忘险”有
很大的关联，在较大程度上得归咎于他们自己。

什么样的需求就会催生什么样的买卖。你能指望出钱买他人银行卡
的人能干什么好事吗？银行卡地下交易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就算买卡人
信誓旦旦地向你保证，你的银行卡只是给淘宝和美团刷单用，保证不用
于诈骗、洗钱。但卡不在你手中，谁能保证它们不会成为作奸犯科者的

“得力工具”？可是，明知这其中或多或少有猫腻，还有这么些贪恋“快
钱”的卖卡人踊跃参与交易，这就相当于在“助纣为虐”的同时，主动
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和个人信用置于高风险之中。这样做的结果，尽管未
必一定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却很可能使个人信用沾上污点。这岂非得
不偿失？

而对发卡银行来说，“见险防控”也很有必要。就像买卡人所说，此
前有部分兼职办卡人因为被银行工作人员看出破绽而拒绝受理，说明
只要银行真正重视这个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就可以通过办卡这个关
口，有效地制止相当一部分银行卡地下交易行为。除了银行工作人员
的常规甄别和提醒，如果更进一步，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运用大数据
等技术手段，在办卡过程中快速甄别出那些可能涉嫌银行卡买卖的办
卡人，就能更精准、更高效地遏止银行卡的地下交易。

当然，对于那些一意孤行的卖卡人和买卡人，银行和公安机关不该
“恶小而不究”，而应该依法惩戒，让他们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法律责
任。被公安机关认定进行银行卡交易的，银行机构在5年内暂停其网上
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ATM等非柜面业务，支付宝、财付通等支付机
构在5年内暂停其支付账户所有业务等规定，不能只是用来唬人的“纸
老虎”。 胡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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